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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檔案銷毀報告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前言 

  本署擬銷毀 96及 97年度行政類屆期檔案計 5,286件，已於民國 112年 10

月 2日以金分檢增總字第 11213000230號函陳法務部轉報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

管理局審核，並奉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113年 2月 1日檔徵字第

1120007960號函核准銷毀。 

貳、銷毀作業 

 一、銷毀時間：民國 113年 3月 15日上午 2時 00分 (113年 3月 22日碎化辦畢) 

 二、銷毀地點：檔案辦公室旁走廊 

 三、銷毀方式：碎化 

 四、銷毀檔案：96及 97年度行政類屆期檔案計 5,286件 

 五、銷毀單位：文書(研考)科、紀錄(執行)科、人事室、總務科、政風室、

資訊室 

 六、監毀單位：政風室 

張真麗   

   

   

(請簽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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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銷毀紀錄 

Step0：備妥檔案銷毀所需物品，如檔案銷毀目錄及除釘工具等  

 

Step1：核對欲銷毀檔案後下架，集中放置一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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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2：由監毀人監控銷毀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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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3-1：紙類檔案銷毀採直接碎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Step3-2：監視器全程監控碎化作業之執行 

 

(另以光碟存取檔案銷毀(碎化)執

行之監視器畫面，併同銷毀報告歸

檔保存。) 

←本署調取監視錄影資料申請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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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4：銷毀完畢之檔案，應集中整理並予回收 

 

 

 

 Step5：注意環境保護事宜，回復場地 

Step5：注意環境保護事宜，回復場地 


